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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13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13 次审议会议于 2021年 2

月 24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

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

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

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为大中型互联网公司和云厂商提

供 IT设备销售和运维服务，研发投入占比较低。请发行人代

表说明主营业务的创新性和成长性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.报告期各期末，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大，占流

动资产比重较高，三个月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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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；2019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滑，最近一期为负。

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合

理、谨慎，坏账准备余额能否覆盖应收账款可能发生的坏账

损失；（2）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滑对发行人持续经

营能力的影响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规模较大。请发行人代

表说明与新增产能消化相关的风险及应对措施。请保荐人代

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发行人目前投资资本收益率情况，

说明马鞍山生产基地扩产项目投资资本收益率预测值的合理

性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为区域性医药流通企业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

入主要来自于医药分销和零售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报告期内

经营业绩的变化，说明“两票制”、带量采购以及可能实施的

“一票制”等政策对发行人业务模式和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。

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发行人收到的返利金额及其占各期利润的比

重较高，在实际收到返利时确认为当期利润。请发行人代表

说明：（1）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对返利进行会计处理是否符

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行业惯例；（2）保障返利核算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的相关内控措施；（3）返利取得及其金额的不确

定性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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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告期内发行人收购了 21 家地方医药公司 51%左右股

权，并在工商部门登记为控股子公司；发行人名下还曾拥有

11 家未实施控制的单体药房门店。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说明

未将上述子公司和药房门店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是否符合

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是否存在规避“两票制”政策的情形；

（2）说明上述股权收购、门店加盟及解除是否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是否存在被工商、税务等部门行政处罚的风险；（3）

结合上述事项，说明发行人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。请保荐

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发行人为部分代理商股东或其配偶缴纳社会

保险金或住房公积金，部分代理商以发行人办事处名义对外

开拓业务，且该等代理商业务上对发行人存在重大依赖。请

发行人代表说明发行人是否实际控制前述代理商，是否存在

代理商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利益安排的情形。请保荐人

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在 2019年一次性大

额现金分红的原因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二）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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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全面分析和披露可能实施的

“一票制”政策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、持续经营能力造成的

影响及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供应商返利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

及相关返利的取得是否存在不确定性。请保荐人、申报会计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2 月 24 日 


